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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如何避免被專業領域資訊來

源綁架
――別糊弄我不懂專利

前言

過往跑新聞做節目時，最悔最憤的就是播出後發現被受訪者糊

弄，明目張膽地被當作傳聲筒，實在讓人氣餒。有時不是記者不用

心查證，而是欠缺專業領域知識下，不知有疑、無從起疑。特別當

學術機構持經政府認證的文件發布訊息時，記者很容易落入「將說

法當成是真實（或是唯一解讀方式）」的圈套。今夏，鏡新聞製播

一則涉及專利和發明的新聞，就犯了直接輕信權威消息來源的錯。其

實有些具體的查核方法，可以讓記者不必懂專利，就能避免被糊弄。

如何警覺查證瑕疵？

今夏，鏡新聞製播一則「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1」的新聞中，

因直接採用新聞來源對各事件發生順序的說法，導致時序與因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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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事實或有出入。其他平面及電視媒體對同一則新聞的報導也犯

了相同的錯誤。新聞經網友轉貼至智慧財產權社群後，引發網友討

論，鏡新聞網路觀眾留言中亦有類似疑問。

筆者兼有電視製作、智慧財產權實務及法律本科訓練的背景，

當天作為鏡新聞的觀眾收看當下，就覺得這則報導所提供的眾多資

訊間內部邏輯互相矛盾，簡言之，就是「感覺怪怪的」。好奇心驅

使下，拿起滑鼠右鍵一點，登上智慧財產局的專利檢索系統專頁，

查核專利申請案資訊。Bingo！果然，新聞當事人的專利權在他受訪

時所宣稱的放棄時間點前，就因未繳費而消滅了。也就是說，他早

就沒有權利可以放棄，因此新聞中所採用「基於公益考量放棄專利

權，連帶也放棄產品暢銷後能獲取的巨大財富」，也非常可能是一

個浪漫的說法。

隔天，筆者瀏覽智慧財產權網路社群，果不其然，討論串中也

有多名網友指出諸多疑點，甚至有人上傳他國發明專利註冊資料，

根本性地質疑「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這個說法。疑問之火不是

只在專業社群中悶燒，固定刊載鏡新聞報導的網路新聞平台上，亦

有多名網友留言吐槽新聞當事人吹牛。

是不是言過其實不好說，但更精確地說，沒有一家媒體在報導

「暢銷商品實為台灣發明」時，提出證據佐證現在流行的商品就是

台灣發明。當然，單就網友上傳的他國發明專利註冊資料，也不足

以證明暢銷商品非源自新聞當事人的創造，但因為單就兩份專利說

明書內圖示看來，確實很相似，因此，的確值得提出來請新聞當事

人說明兩者間的差異。

嚴肅地說，鏡新聞製播的這則新聞，在此可能沒有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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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2 中「妥就消息來源、訊息內容正確性

進行嚴謹之查證，並力求證據充足」的要求。當然，這是採取嚴格

的標準來看。

不過，鏡新聞的報導有瑕疵是事實3。並且，於筆者來看，就這

則新聞中所呈現的瑕疵而言，記者是有機會發現進而修補――如果

採納筆者於後文分享的應警覺處、查詢方法及確認項目，就可以避

免。說破了，就不難。

媒體錯頒光環，替人抬轎傷害不大，但若報導間接影響商戰或法

庭訴訟的攻防，對真實權利人或合法使用技術者的傷害，有時難以回

復。韓國劇集《非常律師禹英禑》第五集的劇情相當有助於了解這種

難以回復的傷害：驗鈔機廠商梨花，利用核發新型專利僅經形式審查

的制度特性，將抄襲美國開源技術假稱為梨花辛苦研發的成果，成功

取得新型專利權。計謀環環相扣，梨花控告同樣採用這項開源技術的

競爭廠商金剛侵權。表面上梨花要在法庭爭是非，骨子裡真正的目的

是透過提告影響金剛上下游廠商和合作廠商的信心。上下游廠商為了

避免風險，紛紛向金剛催逼款項，導致金剛立刻陷入現金周轉不靈的

窘境。致命一擊的是，梨花成功說服法院以假處分禁止金剛銷售「侵

害專利權的驗鈔機」後，火速說服金剛的客戶改和自己簽約。故事最

終，梨花抄襲被揭發，輸掉了官司，但金剛的客戶已全被梨花搶走，

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非常律師禹英禑》談的是商場借刀傷人，專

利制度、法院和辯護律師在商戰中被利用來奪取財富。現實世界中，

利用媒體搶奪光環藉此動搖客戶和上下游廠商對競爭者和實質權利者

的合作意願，也是商戰慣用手法。在這種情形下，新聞報導錯誤，就

不只是予人虛榮的冠冕，而有可能影響一家工廠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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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將結合對過往研習智慧財產權法的心得，以及跑新

聞製播節目的經驗，將鏡新聞每日新聞中，第一線跑新聞夥伴的時

間壓力和工作狀態考量在內，以多花十分鐘為限，設計出「鏡新聞

報導專利和發明新聞查核清單」，建議記者於採訪前、採訪時及採

訪後的檢索項目清單及查核警覺標示。當情況符合這些查核警覺標

示，請去電請教智慧財產權領域專家；同時，建議同仁訪問智財專

家時錄音，以便在查核無誤繼續製播該則新聞時作為素材，或豐富

新聞內容、或亦能符合製播準則中「避免單一消息來源」的要求。

【小辭典】何謂「新型專利」？其審查與其他專利有何不同？

筆者之所以提醒「鏡新聞」同仁，當受訪者握有的專利屬「新

型專利」時，記者應提高警覺，係因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

，也就是說，專利主管機關不會對新型專利申請案進行前案檢

索（即，不會查之前有沒有近似的申請案），以及不做是否滿

足實體要件之判斷（即，不似核發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前，需

要審查確保申請案具備專利三性的實體要件，專利三性為新穎

性 4、進步性5、產業利用性6 ）。換言之，通過形式審查就核准

專利，並繳費公告領證。這張新型專利證書雖由國家核發，但只

代表該案申請文件齊備，並不代表國家就該申請案有沒有獲得專

利的資格為實質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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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新聞」報導專利和發明新聞查核清單

※執行後請於□內打勾

一、採訪前

□ 線索來源為機構邀訪或跟隨其他媒體早先報導時，應特別記下

文件中發明者姓名、專利證書號數，若涉及握有多國專利，請

註記下國家名。

□ 若報導或參考新聞稿中提及該項發明已進軍海外市場，比對

與發明者握有的海外專利數和國名是否一致。不一致是警示

訊號，請透過採訪確認是（1）先前報導或文章漏列，若單純

漏列則解除警訊，（2）若非單純漏列，則為警示訊號。

二、採訪當事人時

□ 一個都不能少――檢視是否能拍攝到所有專利證書和專利說

明書

 要求受訪者出具「專利證書」及「專利說明書」以供攝影記

者拍攝。若具多國專利，需全數出具，作為報導佐證證據。

□ 「各國審查結果不同」為警示訊號

 當新聞當事人提出攻佔海外市場的名稱數量超過取得之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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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數時，求證是否有缺漏的國家專利。若有，則單純為前

報導漏記。若宣稱攻佔市場但卻未擁有該國專利，則追問是

否曾遞申請案？若未遞申請案，則為何不遞？若曾遞送，則

追問遭核駁理由為何？或是曾取得遭到舉發撤銷？

□ 「新型專利」為警示訊號	

 向受訪者確認各國取得專利的類型，是發明專利、新型專利，

還是設計專利。當受訪者取得所有專利權中有任何一國屬「新

型專利」，請提高警覺，若情況允許，請追問「有遞交技術報

告嗎？」

三、採訪當事人後

□ 請登入「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7查核。

 登入「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以發明者姓名或專利證

書號數為關鍵字搜尋（見圖一），於第一層結果頁面找到該項

申請案後，於橫向欄位逐一確認申請日（見圖二A處）、專利

權權利狀態是否已消滅（見圖二B處）8。

□ 若最後一欄案件狀態標示有紅色「消滅」字樣為警示訊號。

（見圖二B處）

□ 於倒數第二欄原件影像下載公告說明書（見圖二C處），以確

認專利類型。若為「新型專利」為警示訊號。（見圖三）

 □ 點選「消滅」字樣進入第二層，可得專利權消滅時間與原因。

（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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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警示訊號時，請備妥記者欲報導的內容、受訪者針對警示

訊號的回答及查詢專利檢索的結果，去電智慧財產權律師、

智財法務、專利師等領域專家，詢問「記者欲報導的內容及

採用當事人的訪問中，是否有漏未考慮或錯解形式審查、維

權規定或屬地主義，或其他問題」。如此，一般程度的領域

專家應可透過國內及全球的專利檢索系統，協助記者完備查

核工作。

建議將這段諮詢錄音，有必要時可充實素材外，於機構主動發

稿邀請的情況時，亦可滿足製播準則「避免單一消息來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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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圖一：於「中華民國專利資料檢索系統」首頁鍵入關鍵字搜尋 

圖二：第一層結果頁面可見申請人(或同名同姓者)名下所有申請案之重要

資訊：如案號、申請日期、狀態等等，亦可下載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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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下載公告說明書後，打開PDF檔，首頁上方可知該申請案申請的類

型。若為標題為「新型說明書」則為警示訊號。

圖四：點選消滅進入第二層頁面會出現消滅日期和消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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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謹草擬《「鏡新聞」報導專利或發明新聞查核清單》如

上，供第一線採訪同仁參考。若能於採訪前、採訪時和採訪後留意

是否有警示訊號，應可以避免許多因為不具專利法訓練背景，而被

專業領域資訊來源設定的框架綁架導致的報導瑕疵或錯誤。這麼一

來，我們也就能在心裡暗暗地喊聲，「《鏡新聞》的記者，可不是

那麼好糊弄的。」

【註解】

1. 為免探討如何優化新聞品質的文章誤傷新聞當事人，在觀眾並未寄信至公評人信箱，公
開公評人室審理的正當性略嫌不足的情況下，本文隱去可供辨識新聞當事人的資訊，僅

提供讓讀者了解此則新聞發生何種瑕疵及為何發生的情況，直接從如何發現可能有疑，

進而避免錯誤為文。至若筆者為了確認新聞確有瑕疵，就此案請教專門領域人員（智慧

財產局及專利權律師）及新聞當事人查證的內容亦一併跳過。惟《鏡新聞》同仁若有興

趣，筆者另撰有緊貼本則新聞內容檢討，並詳述專利規定（也就是說明領域內人為何會

發現問題）的文章，歡迎討論指教。

2. 《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第伍章第十八節事實查證相關處理第1條第1項：「報導
時應持質疑態度客觀檢視事件訊息之正確性、合理性，妥就消息來源、訊息內容正確性

進行嚴謹之查證，並力求證據充足、避免無根據猜測，以確保產出內容之正確性。」

3.  此處記者可能違犯《鏡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要求報導應持質疑態度客觀檢視的規
定，有趣的是，本案記者面臨學術機構發稿和公家機關文件雙重權威，以及技術和專利

雙專門領域，恐怕真的未產生需要質疑事實的意識。若觀眾申訴此則新聞，在涵攝《鏡

電視新聞台節目製播準則》以判斷記者於此個案中是否違反查核規定時，真正要判斷的

是記者報導前使用專利檢索系統查核資訊這個步驟，是否落在記者查證事實的職責的文

義解釋範圍內。

4.  新穎性指的是是該專利申請案所欲申請專利，從未見於刊物上、未被公開實施、不被公
眾所知悉的情形，以及，與申請日前之現存既有技術有所不同。

  進步性指的是相較先前技術，欲申請專利之技術「非該技術領域者可以輕易可想到」，

「具備足夠的創作巧思」。進步性不是指申請案的技術較先前技術更好更進步，進步的

定義是因人而異的，這是我國專利領域以此名詞指稱時，容易讓非專利領域人望文生義

誤解之處。

5.  產業利用性指的是申請的專利案得以應用於產業製造，被具體的製造或使用，有幫助產業
發展的實效。具有崇高的學術評價的申請案，若無法利用於產業，幫助產業發展實效，

就無法通過產業利用性之審查。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https : / / twpat2 . t ipo.gov. tw/twpatc/
twpatkm?@@0.9523475400963495

7.  圖二、三及四為逐步操作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所得截圖，目的在圖示，其中的申請人及案
件皆非本文前言提及新聞之當事人。


